
华材校〔2017〕30 号

关于印发《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认证培训与“双证书”制度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校区、各部门：

现印发《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认证培训与“双证书”制

度管理办法（修订）》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附件：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认证培训与“双证书”制度

管理办法（修订）

2017 年 12 月 29 日

佛 山 市 华 材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文 件



附件：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认证培训与“双证书”制度管理办法

(修订)

为了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

实践能力，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学校“双证书”

制度（指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特制订本办法。

一、组织管理

(一)为全面推动学校认证培训与“双证书”制度的实施，在

学校的统一领导下，由教务处、实训与培训处、各专业部具体负

责相关工作。

(二)学校各类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实行统一管理，

由实训与培训处负责鉴定组织工作，各专业部负责培训工作，实

行鉴培分离。

二、职责分工

(一)教务处职责

1.负责审核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

等级证书；

2.负责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与相关专业课程的置

换或替代学分的认定；



3.负责统筹协调实训与培训处和各专业部的技能鉴定与培

训工作。

(二)实训与培训处职责

1.根据国家有关职业技能鉴定的政策和法规，结合实际制定

相应的制度和实施细则，负责对全校的职业技能鉴定统一管理；

2.根据各专业需求，负责向政府相关部门联系申报不同的鉴

定资质和具体实施；

3.负责职业技能鉴定题库的选定、管理和使用，并负责全校

职业技能鉴定的档案资料管理；

4.组织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核工作（包括命题、考试、阅

卷和高级技师的论文答辩等）；

5.向国家技能鉴定部门提交鉴定考核成绩并上报鉴定报告，

协助办理证书，并负责发给鉴定合格者职业资格证书；

6.实训与培训处根据各专业部所报计划，实行统一申报，统

一安排资源，统一鉴定，统一发证。

(三)专业部职责

1.根据专业情况，明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相关职业资格

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的考证等级等；

2.将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内容合理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

课程教学大纲，并将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内容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

内容，切实加强技能操作训练；

3.负责对参加各类职业技能考证或技能等级证书考生的培



训工作，根据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安排考试；

4.各专业部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在每学期开学初期

向实训与培训处及教务处上报鉴定计划，协助职业实训与培训处

做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三、证书管理

(一)参加职业资格鉴定或技能等级考试的学生，成绩合格者

由相关权威认证机构颁发统一印制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

证书。

(二)由实训与培训处组织鉴定的职业资格证书，须将考核合

格的学生名单及证书复印件以班级为单位登记备案。由各专业部

组织的或学生单独参加的社会考试或竞赛获得的职业资格证书

或技能等级证书，需统计报送实训与培训处登记备案。

四、实施要求

(一)为了保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规范开展，实现全校统一

管理、资源共享。各专业部应把行业和部门职业技能鉴定资质上

交学校实训与培训处所统一管理，全校职业技能资格鉴定工作由

实训与培训处组织实施。

(二)各专业学生的资格证书的考取，必须按照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要求进行，对个别专业无法统一组织的，报考需提前到实

训与培训处备案。

(三)实训与培训处须在学生毕业前一个学期开学之前，将各

专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的学生名单和证书复印



件报教务处备案。

五、奖励办法

(一)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的学生，可申请相

近课程“以证代考”。

(二)鼓励学生在校期间考取其它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级证书，以拓宽就业渠道。

六、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实训与培训处负责解释。

2017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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